关于2026年政府预算公开有关事项的说明

一、关于一般公共预算的情况说明
年初一般公共预算总财力248700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长2.87%。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63517万元，较上年完成数增长7%、上级补助收入155044万元（返还性收入27656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25535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853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660万元、调入资金12000万元；上年结转结余15479万元。
根据收支平衡原则，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248700万元，其中：当年支出235260万元，调出专项债务付息支出1155万元，上解支出10785万元，债务还本支出1500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安排：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9354元、国防支出163万元、公共安全支出4978万元、教育支出38223万元、科学技术支出836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3442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9916万元、卫生健康支出29779万元、节能环保支出1084万元、城乡社区支出14558元、农林水支出1402万元、交通运输支出11587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554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89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018万元、住房保障支出30530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3631万元，预备费2487万元、债务还本支出1529万元。
二、关于政府性基金的情况说明
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31345万元，其中：当年收入1200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16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调入资金1155万元、上年结转结余17974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31345万元，其中：当年支出18190万元、专项债务还本付息支出1155万元、调出资金12000万元。
三、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情况说明
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096万元，其中：上级补助收入473万元、上年结转结余623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1096万元。
四、关于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情况说明
全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上年结余40950万元，当年收入安排10843万元，当年支出安排6475万元，年终结余45318万元。  
五、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2026年西宁市对城东区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预算合计为155044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27656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25535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853万元。
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引入了税收返还制度。现行税收返还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成品油价格返还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以及营改增税收返还，其性质是维护既得利益，是旧体制的延续，不具有均等化功能。
一般性转移支付是一种财力性补助，为均衡地区间的基本财 力，由地方政府统筹安排使用的转移资金，这类转移支付有十多 项，主要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 移支付，以及义务教育、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农村综合改革、 基本公卫等转移支付。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规模最大，是有效缓 解基层财政困难、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的一项重要财政制度。 一 般性转移支付预算按照相关标准和计算方法，采取因素法编制。专项转移支付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规定设立，用于办理特定事项的转移资金。
专项转移支付按照集中资金、突出重点、 专款专用的要求，重点用于公共安全、文化体育与传媒、农林水、 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交通运输、节能环保等领域。专项转移支付预算根据项目对应的具体管理办法，采取项目法或者因素法编制。
六、举借债务有关情况
2025年末，全区政府债务限额122754万元，其中：一般债务57482万元、专项债务65272万元。2025年末，全区政府债务余额95954万元，其中：一般债务57482万元、专项债务38472万元。全区债务指标控制在预警线以内，全区债务率＜120%，处于绿色安全范围内，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债务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七、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预算绩效管理强调公共支出的责任和效率，要求公共部门尤 其是政府部门花最少的资金、办尽量多的实事，不断改进和提升 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一)2025年全区预算绩效管理基础工作
[bookmark: _GoBack]一是夯实制度基础。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城东区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东区财字〔2022〕104号）《城东区区级财政预算绩效结果应用管理暂行办法》（东区财字〔2022〕108号）《城东区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暂行办法》（东区财字〔2022〕109号）等制度，进一步推动绩效管理提质增效。二是组织全区财务人员学习2次，将《青海省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条例》、《绩效目标设定》、《坚持目标导向，夯实绩效监控，提升自评质量，实现绩效全过程走深走实》列入全区财务人员能力提升培训班课题讨论；组织全局工作人员学习3次，深入学习领会《《青海省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条例》》的核心要义，并通过《总结分析2024年省市对下绩效考评扣分点》《2025年上级对下级政府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考评体系解析》财政局业务课堂培训助推财政绩效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三是依据省级专家库建立完善区级预算绩效评价专家库，充分发挥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专业专家对绩效管理的支撑作用，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质量。四是建设预算绩效指标库，为预算单位提供辅助工具，发挥指导作用，提高预算绩效目标申报、绩效评价工作的效率。五是切实加强对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分管领导，指定专人负责绩效管理工作，保证此项工作顺利开展。  
(二) 2025年全过程绩效管理
聚焦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加快构建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推动绩效管理融入预算管理。一是印发《关于做好2025年区级政策预算和项目预算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的通知》（东区财字〔2024〕145号），全区预算单位牢固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理念，切实发挥部门单位预算绩效管理主体责任，按照“谁申请资金、谁编制目标”的原则，认真落实“一项目、一表单、一报告”要求，将事前绩效评估及绩效目标申报作为申请预算的前置条件，加强对预算项目的统筹谋划。二是对区级所有预算支出实行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选取一批涵盖各档次审核结果的项目，随同预算草案同步提交区人大审议，及时公开重要绩效目标情况、对应审核结果和结果应用情况。三是加强运行监控。制定《关于开展2025年预算执行事中绩效运行监控工作的通知》（东区财字〔2025〕80号），各部门单位根据年初部门预算批复数、专项项目追加数，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预算执行数据及项目预算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对预算项目绩效运行监控情况进行分析，及时纠偏，共计收回725万元，并根据分析结果完成《绩效运行监控情况表》及区级部门绩效运行监控报告，引导全区75家预算单位不断积累经验，完善管理措施，逐步探索建立适合本部门本单位实际情况的绩效运行跟踪监控管理机制，为全面推进绩效监控工作奠定坚实基础。四是加强绩效评价。组织区属部门2025年重点项目开展绩效自评，同时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绩效评价，如实反映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政府职能的实现程度，强化部门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率。五是开展综合绩效考评。2025年初组成4个检查小组对区属75家预算单位就2024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面进行实地考评，有效推动形成强化管理、重视质量、提高效益的财政管理合力。结合上年部门预算管理综合绩效考评工作进一步完善部门绩效指标体系，制定《关于印发城东区2024年部门综合绩效考评的实施方案》，各预算单位认真开展自评工作，并于2025年1月开展部门综合绩效考评工作，4月印发《关于落实城东区2024年度财政管理综合绩效考评奖惩措施的通知》（东财预字〔2024〕114号），严格兑现财政综合绩效考评奖补资金 64万元，扣减低效无效项目单位公用经费 44.84万元。进一步将绩效压实压细。
(三)2026年我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思路
2026年依托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将预算编制、预算 执行、决算和财务报告、资产管理、债务管理等业务环节按一个整体进行整合规范，提升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化水平和预算绩效管 理工作效率，推进预算管理和绩效管理一体化，基本建成全方位、 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一）深化绩效目标设定改革。进一步细化绩效目标设定的指导原则，根据城东区实际情况和财政特点，进一步完善绩效指标库，引入第三方机构及专家参与目标设定，为各部门设定绩效目标提供丰富的参考依据，提高目标设定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二）持续加强全过程绩效环节。认真开展事前绩效评估，严把绩效目标审核，探索建立预算编制与事前绩效评估挂钩机制。加强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的“双监控”,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并逐步将监控结果与预算调剂挂钩。完善综合绩效考评机制以及评价体系、工作机制等，逐步实现全覆盖，并强化评价结果与预算编制、资金安排的实质性结合，促进资金配置和使用的良性互动。
（三）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立健全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调整、政策优化的联动机制，确保评价结果能够及时、有效地转化为政策行动。基于绩效评价结果，城东区将结合预算编制，对效果不佳的项目或政策进行调整优化，对效果优秀的项目给予更多的财政支持，通过正向的激励和负向反馈机制，不断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四）持续培训与宣传。绩效管理理念的普及是推动绩效管理改革城东的关键，城东区将继续加强绩效培训，内容涵盖绩效目标设定、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等多方面的知识，将其纳入区委中心组学习内容，通过持续的培训和宣传，提高全区财务人员及相关领导对预算绩效管理的认知和支持。除了培训，城东区财政局还将通过内部会议、集中学习等方式，广泛宣传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性和具体时间，增强全员对绩效管理的认同感和参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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